周至县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bookmark: _Hlk33122243]周征补告字〔2024〕第26-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次被征收土地的现状调查以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周至县楼观镇焦镇村，具体用地范围见拟征收土地范围略图。
（二）拟征收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如下：
	权属
（以勘界为准）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楼观镇焦镇村
	耕  地
	0.3783

	
	园  地
	11.3948

	
	林  地
	0.2284

	
	其他农用地
	0.3366

	合计
	12.3381


涉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以拟征收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确认表为准。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途为城镇村道路用地、公园绿地、高等教育用地，该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1.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告》（陕政发〔2024〕4号）和周至县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告》（周政告字〔2024〕4号），本次拟征收土地涉及一个征地综合地价区片。其中，楼观镇人民政府土地补偿标准为75.3万元/公顷，省村土地补偿标准为75.3万元/公顷、焦镇村土地补偿标准为75.3万元/公顷、八一村土地补偿标准为75.3万元/公顷。
2.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据实补偿。
3.本次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参照《周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楼观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华清学院项目土地征收及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周政办函〔2021〕9号）现行补偿标准执行。
4.被征地农民采取货币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的形式予以保障。
四、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
本次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于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月1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及相关权属材料，到楼观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土地补偿登记的，将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本公告期内向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听证的应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具体意见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本公告期满后将按照补偿登记结果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周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本公告及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拟定用地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内容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2024年12月19日        

